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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珑王君

近日， 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全市法院绩效考核工作
推进会。 听取各县区法院关于本院前三季度工作开展情
况汇报，部署下一阶段全市法院绩效考核工作。图为会议
现场。 邓艳摄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社军

受聘信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

信阳消息（郭长林）近日，信
阳师范学院在该院艺术楼报告
厅隆重举行信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院长张社军受聘信阳师范学
院兼职教授仪式。 据了解，张社
军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专
业，系中国法学会会员

,

多年来其
有多篇学术论文在国家级学术
期刊发表。

受聘仪式上，信阳师范学院
院长卢克平教授向张社军颁发
了聘书。

随后，张社军为信阳师范学
院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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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名师生作了题为
《法治、 法院与法官》 的学术报

告。张社军全面阐述了法治、法院
与法官的内涵， 详细讲解了我国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 发展
与形成过程，展望了我国法治
建设的前景；着重介绍了我国
法院系统审判组织、审判制度
和司法制度改革等情况；扼要概
述了法官裁判的逻辑过程、 事实
认定、 适用法律和法官应具备的
品格等。

张社军的报告立足现实问
题、资料翔实、内容充实、引人深
思。 精彩的报告使与会人员增长
了知识、 开拓了思维、 开阔了视
野，得到了师生们的热烈掌声。

市中级法院、市妇联出台《若干意见》

共同维护

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信阳消息（吴斌） 信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多年来积极探索新形
势下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
新方法、新思路，积累了丰富
的审判经验，总结出一套切实
可行的工作方法。 近日，该院
与市妇联共同协商，出台了《关
于建立互动机制共同维护妇女儿
童合法权益的若干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

《意见》 内容包括五个部分，

一是加强交流，建立维权联席会
议制度。 二是开展弱势妇女儿童
合法权益关爱行动。三是强化“诉
调对接中心”工作。四是聘请妇联
干部担任特邀陪审员。 五是联合
开展法制宣传及培训。 利用“三
八”妇女节、“六一”儿童节等特定
节日， 举办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现
场法律咨询、 法制宣传及法制讲
堂等形式的宣传活动， 营造良好
的舆论环境。 选派法官参与妇联
干部的培训工作， 提高妇联干部
维权工作水平。

淮滨县法院
狠抓信访工作“五不放松”

信阳消息（沈小平陈杨）淮滨县人
民法院在思想上重视，机制上完善，从源头
上预防， 推行涉诉信访工作“五不放松制
度”，努力建设涉诉信访工作长效机制。

开展案件信访评估预防工作不放松。

狠抓信访案件的评估预防， 对有信访苗头
的案件做到“四早”（早发现、早评估、早预
防、早解决）、“五及时”（及时进行信访等级
评估、及时填写案件信访等级评估表、及时
制订化解措施、及时进行风险提示、及时将
信访等级评估表入卷），将信访苗头“堵”在
萌芽。

抓院长轮流接访制度落实不放松。 实
行院长首接负责制、 五包责任制、“五人层
层接待制”（即：主审人、庭长、主管院长、值
班院长、 院长五人按职责层层接待），以
“疏”为主，确保诉求畅通。

重视初访化解工作不放松。 实行新访
随清制，加大初访化解力度，真正地把信访
问题解决在案件初始，化解在萌芽。同时坚
持一案一评制， 力求实现初访化解百分之
百。

坚持定期通报制度不放松。 实行月汇
总、季通报制度，由专门庭室专人专管信访
通报工作，有针对性地化解信访矛盾。

落实信访调解工作不放松。充分运用该
院“一乡一法官指导一个社会法庭”多元矛盾化
解机制，发动基层社会资源，拉长调解链条，

构建信息调解网络， 使调解贯穿信访工作
全过程，构建“息访多、效果好”的良性信访
循环模式。

河区法院
社区法官工作站贴心服务解民忧
信阳消息（杨瑛）为满足辖区基层群

众的司法需求， 进一步拓展社会管理的渠
道和方式， 河区人民法院成立了驻辖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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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个社区法官工作站。 该工作站成
立以来，先后诉前化解纠纷千余起，调解案
件

200

余件次， 开展巡回审判
70

余次，取
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该院结合辖区居民基本情况、 引发纠
纷的类型和特点，由院领导牵头，将现有法
官合理分组，全部挂点到各工作站，各站安
排一名具体负责人，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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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电话
值班，负责日常事务联系，同时负责协助对
辖区人民调解人员的指导、培训等工作，确
保工作站的正常运转。

进入社区法官工作站的法官们， 工作
中从细微之处入手，忠实履行职责，与人民
群众“零距离”接触，担当起“七大员”角色
（即基层矛盾化解员、 社区矫正辅导员、弱
势群体维权员、法律救助联络员、综治维稳
协管员、 民意沟通接待员和普法教育宣传
员），采用巡回审判、预约办案、上门办案的
形式化解矛盾并为社区群众提供各种法律
服务。

罗山县法院
成立志愿服务站

信阳消息（董王超刘俊）

10

月
8

日，罗山县人民法院正式成立志愿服务站，

通过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以实际行动
弘扬雷锋精神，展现法院干警良好形象。

该院志愿服务站是在原有导诉服务台
的基础上设立的， 并以前期组建的一支由
35

名在职干警组成的志愿者服务队为依
托，旨在为志愿服务提供一个“家”。志愿服
务站积极倡导“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
自己”的服务理念，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将
开展未成年人法制教育、法律咨询、司法援
助、便民利民服务等项目。

此外， 该院志愿服务站还设置有专职
的管理人员，实行“站长式”管理，定期为各
类群众提供服务， 并在内部开展各项培训
活动，不断提升志愿者素质。

减 少 当 事 人 诉 累

潢川县法院适时起用小额诉讼程序维护群众利益
信阳消息（方志淮李忠）为节约诉讼

资源，减少当事人诉累，日前，潢川县人民法
院谈店法庭根据新修订的民诉法，适时起用
小额诉讼程序， 圆满审结两起小额诉讼案
件。

张某、万某与赵某系朋友关系，

2012

年
7

月，赵某以养猪购买饲料资金周转困难为
由， 向张某赊购猪饲料计欠款

11000

元、向
万某借现金

10000

元。 后经张某、万某多次

催要， 赵某均以暂无能力偿还为由未予偿
还。 无奈之下，张某、万某诉讼法院，要求赵
某尽快还款。案件受理后，法庭经审查，认为
两起案件所争议的标的额符合民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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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且债权债务关系明确，案情简单，于
是决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 庭审中，被
告赵某称欠两原告款是事实，但因目前资金
周转困难，无法及时给付，希望能给其一定
期限。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审判人员发

挥案件审理的主导作用，及时耐心细致地做
双方当事人的调解工作， 最终当庭兑现欠
款。至此，两起案件以原告撤诉圆满结案。双
方当事人对法庭工作均表示满意和赞扬。

这是潢川县人民法院谈店法庭首起适
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该案的顺利审
结也为今后能更好更多地适用小额诉讼程
序化解简单民事纠纷，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和
探索。

信阳师范学院院长卢克平教授（右）为张社军（左）颁发兼职教授聘书。


